
关于《沁阳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（2021-2025）
年)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

起草说明

现就《沁阳市全民健身计划（2021—2025年）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计划》）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《计划》的必要性

2021 年 7 月 18 日，国务院印发了《全民健身计划

（2021—2025 年）》（国发〔2021〕11 号）。《全民健身

计划（2021—2025年）》）明确指出，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

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坚

持新发展理念，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全民健身国家战

略，加快体育强国建设，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

体系，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、促进人的全

面发展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、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

综合价值与多元功能。目标确定到 2025 年，全民健身公共

服务体系更加完善，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更加便利，健身热情

进一步提高，各运动项目参与人数持续提升，经常参加体育

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.5%，县（市、区）、乡（镇）街道、

行政村（社区）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实

现全覆盖，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2.16名，带动全国体

育产业总规模达到 5万亿元。



二、起草过程

市教体局认真学习国家、省、市文件，在准确把握文件

精神基础上，结合我市实际广泛开展深入调研，起草了《沁

阳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（2021—2025年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

截止 2023年 3月 23日，先后征求了市财政局、发改委、自

然资源局、住建局、农业农村局等 25个相关政府部门和 13

个乡（镇）街道意见，各单位均无意见反馈。


